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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 

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域旅游”）控股

股东新疆天池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池控股”）于 2023 年 12 月 26 日与

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州国投集团”）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14,897,5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1%），以

26.85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州国投集团。 

2、本次转让前，公司控股股东天池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59,287,500股，占公

司总股本 38.25%；州国投集团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本次转让后，公司控股股

东天池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44,389,921股，占公司总股本 28.64%；州国投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 14,897,5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1%，成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构成影响。 

4、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确认合规性

后方可实施，且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概述 

公司近日收到通知，天池控股于 2023年 12 月 26日与州国投集团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14,897,57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61%），



以 26.85 元/股的价格，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州国投集团。股份转让总价

款共计人民币 399,999,996.15 元。本次转让前后，交易双方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如下： 

天池控股与州国投集团向公司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参阅

同日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报告。 

二、本次协议转让双方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天池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博峰街街道准噶尔路 264号交警队 1号 

成立日期:2000 年 3月 23日 

经营期限:2000-03-23 至 2050-03-22 

注册资本:27,42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2457812308D 

通讯地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博峰街街道准噶尔路 264号交警队 1号 

经营范围:以授权经营的资产对外投资、进行参股、控股和股权管理、实行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天池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59,287,500 38.25% 44,389,921 28.6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59,287,500 38.25% 44,389,921 28.6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州国投集

团 

合计持有股份 0 0 14,897,579 9.6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

份 
  14,897,579 9.6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产权交易、非融资性信用担保、经济财务顾问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对煤化

工行业、矿业的投资;集中供热;国内广告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建国西路 37 号 

成立日期:2008 年 12月 5日 

经营期限:长期 

注册资本:186,406.4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2300670215334W 

通讯地址:新疆昌吉州昌吉市西外环南路 832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中医诊所服务（须在中医主管部门

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热力生产和供应；工程管理服务；装卸搬运；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

网安全服务；网络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生态资源监测；环境保护监测；

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

遣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非融资担保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餐饮服务（不产生油烟、

异味、废气）；药品批发；消毒器械销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医疗服务；发

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燃气经营；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房地产开

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检验检测服务；陆地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3 年 12 月 26 日，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天池控

股有限公司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协议当事各方 

转让方：[新疆天池控股有限公司]  

受让方：[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条  定义 

本协议中，除按照上下文另具意义者外，下列词语应解释如下： 

1.1“标的股份”系指转让方同意转让、受让方同意受让的西域旅游开发股

份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西域旅游公司”或“上市公司”）14,897,579 股股

份，占西域旅游公司总股本的【9.61】%； 

1.2 “协议签署日”指各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共同签署本协议的

日期。如各方签署日期不一致的，以较晚签署本协议一方的签署日期为协议签署

日； 

1.3“股份转让完成日”是指各方共同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完毕之日； 

1.4“披露”是指依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应当进行

的公告和说明。 

第二条  股份转让方式 

本股份转让方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向受让方转让 14,897,579 股股份，占西域

旅游公司总股本的【9.61】%；转让价格以 26.85 元/股（实际协议签署日前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平均价）作为定价依据；本次转让全部用于解决转让方股权质

押到期事宜，转让股数以 400,000,000.00元除以转让价格确定。 

第三条 股份转让及转让费用 

3.1 转让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持有的西域旅游公司 

14,897,579股股份（占西域旅游公司总股本的【9.61】%）转让给受让方。 

3.2 转让股数按照第二条约定执行。 

3.3 双方应依法承担其各自因本次转让产生的税费。 

第四条 转让方的承诺和保证 



为实现本协议之目的，转让方谨此向受让方作出如下承诺和保证，包括但不

限于： 

4.1 转让方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4.2 转让方合法拥有本协议项下持有的西域旅游公司 14,897,579 股股份，

并且，除上市公司已公告披露的质押和司法冻结以外，该等股份不存在任何其他

第三方主张的权利； 

4.3 转让方签署本协议取得了一切必要的批准、授权； 

4.4 在本协议生效日前，转让方和西域旅游公司不存在未披露而导致本次股

份转让有法律障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或存在此种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的可能性，以保障受让方能够顺利受让本协议约定的股份。 

4.5 在第二步股份转让完成（即标的股份全部过户完成）起五个工作日内，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规定，由受让方向西域旅游公司提

名一名董事； 

4.6 提供给受让方的各项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 

4.7 转让方拥有履行本协议项下全部义务和责任的一切必要的权利、能力和

授权；本协议的签署及履行并不违反转让方、西域旅游公司的组织文件、章程，

亦不违反转让方、西域旅游公司与任何第三方签订的任何合同、协议或者其他有

约束力的文件（包括西域旅游公司公告披露的有关转让方出具的承诺）。 

4.8 转让方保证与受让方共同就本次股份转让及时履行审批、备案、公告程

序，并协助受让方办理有关股份过户手续。 

4.9 若本协议签署后转让方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西

域旅游公司的其他股份（即除本协议已转让给受让方股份之外的其他股份）时，

在同等条件下，受让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第五条 受让方承诺和保证 

为实现本协议之目的，受让方谨此向转让方做出如下承诺和保证，包括但不

限于： 

5.1 受让方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 

5.2 受让方承诺，对转让方提供的任何有关转让方或西域旅游公司的商业秘

密、财务资料等承担保密义务，但已公开或为公众所知的信息和资料除外；  



5.3 受让方承诺，积极与转让方共同就本次股份转让及时履行审批、备案、

公告程序，并在此次股份转让获得所需的各项法定批准后，积极配合转让方办理

相关过户、登记及工商变更等工作，并依照转让方的要求，及时提供真实、准确、

完整的相关文件。 

5.4 锁定期按照交易所相关规定执行； 

5.5 若本协议签署后受让方通过大宗交易或协议转让方式转让其持有的西

域旅游公司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转让方享有优先购买权。 

四、本次协议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全部用于解决天池控股与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到期的股权质押，质押总金额 4亿元人民币。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

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

或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本次协议转让存在的风险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也不存在因本次股份转让而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

务人天池控股、州国投集团已按相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同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协议转让尚需深交所确认合规性后方可实施，且需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

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天池控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州国投集团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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